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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2022年第一轮本科生创新创业学分认定
申请工作的通知

教字〔2022〕169号

各学院（部）：

为进一步强化我校本科生创新创业意识和实践能力培养，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创新创

业教育和实践活动，规范我校创新创业学分认定与管理，根据《苏州大学本科生创新创

业学分认定管理条例（2022年修订）》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工作的安排，现启动

2022年第一轮本科生创新创业学分申请工作。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请对象

2021年6月至2022年6月参加各类创新创业教育和实践活动的全日制在校本科生。

二、申请范围

1.学科竞赛类

学生参加各类学校认定的国家级和省（部）级学科竞赛所获奖项。

2.学术论文类

学生在国内外正式出版的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等。

3.科研项目成果类

学生全程参加国家级、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结题合格或优秀；主持校

“䇹政基金”项目结题合格和优秀；全程参加大学生课外学术科研基金重大项目、重大

预研项目结题优秀；作为科研成果主要完成人，获得各级政府主管部门颁发的科技成果

奖、通过教育或科技主管部门鉴定的项目成果、通过各级科技主管部门结题评审的科研

项目等。

4.发明创造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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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在校期间从事科研活动取得发明专利等。

5.文学艺术类

学生公开发表的小说、报告文学、美术作品、艺术设计作品、影视剧本及作品等，

或参加省（部）及以上艺术展演等获表彰。

6.创业实践类

学生在国家级和省级创新创业“三大赛”（中国国际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

大赛、“挑战杯”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、“挑战杯”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

竞赛）中获奖；学生组建创业团队获得创业基金、风险投资基金支持；学生注册创办企

业并进驻各类开发区、产业园、孵化器（众创空间）开展创业经营活动等。

三、认定方法及原则

1.创新创业学分认定后的课程名称统一为“创新创业

实践”。创新创业学分可计入通识选修课程、专业选修课程、公共选修课程和跨专

业选修课程的学分，成绩记载方式根据本科生学籍管理办法相关条款：计入通识选修课

程、专业选修课程和跨专业选修课程的记载为 90 分，计入平均学分绩点；计入公共选

修课程的记载为 A 等，不计入平均学分绩点。学生认定学分总数不超过 10 学分。

2. 学生在校学习期间，同一学生、同一项目成果或同一项赛事获奖，遵循“就

高分值原则”，不作重复认定。

3. 创新创业学分一经认定原则上不予更改或撤销。

四、申请程序

6月17日下午5点前，学生在线申请。学生可使用统一身份认证登录师生网上事务中

心http://my.suda.edu.cn，搜索“创新创业学分”，进行在线申请。在线申请需写明

申请事由并上传有关支撑材料（获奖证书或相关证明材料），同时签署《创新创业学

分认定诚信声明》，逾期申请不予受理。

http://aff.suda.edu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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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月22日下午5点前，学院（部）完成线上审核，导出申请材料须在学院（部）网站

公示一周（至少 5 个工作日）。

6月29日前，教务处根据学生申请材料情况完成线上审定。符合认定条件的创新创

业成果及拟认定课程、学分将于2022年7月初在学校网站进行公示，公示结果无异议的

予以认定创新创业学分，学校将免收其上述课程应缴纳的学费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1.对于在创新创业学分认定中出现的弄虚作假等违规行为，将按学校有关规定予以

处理。

2.2022年3月10日之前的参加各类创新创业教育和实践活动按照《苏州大学本科生

创新创业学分认定管理条例（2018年修订）》文件执行。

联系人：杨真、周荃；联系电话：67166229。

特此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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